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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新能源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控股子公司增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2019年9月30日，四川省新能源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川能动力或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

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四川省新能源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四川省能投风电开发有限公司增资

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10月8日披露的 《关于向控股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69）。

2019年12月10日，公司与东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东方电气）、成都明永投资有限公司（简称

明永投资）、四川省能投风电开发有限公司（简称川能风电公司或目标公司）签署了《增资协议》。 现

将协议主要内容公告如下：

一、增资与认缴

（一）增资额

本次增资目标公司将新增注册资本25,200万元，各股东方按照持股比例以现金认缴出资。

（二）现金出资认缴情况及出资期限

川能动力认缴出资17,640万元，东方电气认缴出资5,040万元，明永投资出资2,520万元，各股东

方认缴出资分两期实缴到位，实缴期限分别为2019年12月15日之前、2020年1月15日之前。

（三）增资完成后股权结构

本次增资完成后，川能风电公司股权结构不变。 川能风电公司各股东注册资本及持股比例如下：

股东

增资前 增资后

认缴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认缴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川能动力 79,100 70% 96,740 70%

东方电气 22,600 20% 27,640 20%

明永投资 11,300 10% 13,820 10%

二、交割及工商登记

（一）各方确认，截至增资协议签署之日目标公司未分配利润，由增资后股东按照实缴股权比例享

有。

（二）目标公司应在协议签署后按法律规定时间内向工商登记部门提交本次增资工商变更登记的

申请文件。

三、违约责任

任一增资方未按照约定出资期限足额缴付增资款的，应按照《川能风电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承

担违约责任。

四、生效

增资协议自各方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四川省新能源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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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关于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的通

知于2019年12月9日以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及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于2019年12月10日上午

10：00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为桂林市临桂区人民南路19号公司四楼会议室。

本次会议应亲自出席董事7名，实亲自出席董事7名，公司监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

董事长秦本军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充分的讨论和审议，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1、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取消召开原2019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

案》。

根据公司股东大会筹备情况及相关工作安排，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规定，公司拟取

消原定于2019年12月16日召开的2019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

详细内容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

于取消召开原2019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92）。

2、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取消〈关于增加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

议案〉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增加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中部分内容需要修改，董事会经审议同意取消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增加

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并提请审议更新后的议案。

3、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变更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该议案需提交2019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的实际情况及听取相关专家的意见，公司拟对经营范围的表述重新作出调整，并

修订《公司章程》相应条款，最终修订结果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的内容为准。

具体修订情况如下：

原章程：“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植物制品、农副土特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

自营进出口（以上涉及许可审批项目除外）；护肤用化妆品的研发、销售及技术转让；饲料和饲料添加

剂、食品添加剂、食品的研发、生产及销售。 ”

拟修订为：“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植物提取物、中药提取物、食品及食品添加

剂、饲料和饲料添加剂、植物提取物配方产品、护肤用化妆品及个人护理用品的研发、生产、销售、技术转

让及自营进出口（以上涉及许可审批项目除外）； 植物种苗培育及繁育的研究、 应用、 推广及技术转

让。 ”

详细情况请参阅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公司章程》及《公司章程修订

对照表》。

4、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重新提请召开2019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议案》。

会议决定于2019年12月27日以现场结合网络投票的方式召开公司2019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

详细内容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

于重新召开2019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19-93）。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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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莱茵生物 公告编号：

2019-092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消召开原

2019

年第六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取消原定于2019年12月16日召开

的2019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

一、取消股东大会的相关情况

1、取消股东大会的类型和届次：2019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

2、取消股东大会的召开日期：2019年12月16日

3、取消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2019年12月10日

二、取消原因

公司于2019年11月27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定于2019年12月16日召开2019年第六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关于增加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提案》，详见公司于2019年11月29日

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

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9-087）、《关于召开2019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

2019-088）。

公司根据业务发展的实际情况及听取相关专家的意见，拟对经营范围的表述重新作出调整，并修订

《公司章程》相应条款。鉴于经营范围需要重新调整，以及股东大会筹备情况及相关工作的安排情况，董

事会同意取消原定于2019年12月16日召开的2019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

三、所涉及议案的后续处理

2019年12月10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取消召开原2019年第六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关于取消〈关于增加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的议案》、《关于变更

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关于重新提请召开2019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本次董事会取消原定于2019年12月16日召开的2019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同时定于2019年12月27日重新召开公司2019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重新

调整后的经营范围及《公司章程》，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的《关于重新召开2019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

2019-093）。

由此给广大投资者造成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并感谢广大投资者给予公司

的支持与理解。

特此公告。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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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莱茵生物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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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新召开

2019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2019年12月10日，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重新提请召开2019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现将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

事项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会议届次：2019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

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的召开时间：2019年12月27日下午15:0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12月27日上午9:30—11:30，

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时间为

2019年12月27日上午9:15至2019年12月27日下午15:00。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股权登记日：2019年12月23日（星期一）。

7、会议出席对象：

（1）截至2019年12月23日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或其受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见附件一）；

（2）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8、会议地点：桂林市临桂区人民南路19号。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审议《关于变更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提案》。

特别提示：

上述提案需经股东大会特别决议通过，并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单独计票并披露。该提案已经公

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详细内容见同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9-091）。

三、提案编码

表一：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

投票

100.00 总提案 √

1.00 审议《关于变更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提案》 √

四、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方式：

（1）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2）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单位持股凭证、法人授权委托书（加盖公章）及出席

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3）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及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4）异地股东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需提供有关证件复印件），不接受电话登记；

2、登记时间：2019年12月24日上午9:0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

3、登记地点：桂林市临桂区人民南路19号公司证券投资部。

4、会议联系人：王庆蓉、韦萍

电话：0773-3568809

传真：0773-3568872

地址：桂林市临桂区人民南路19号

邮编：541199

5、参加会议人员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

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一）。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二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2166。

2、投票简称：莱茵投票。

3、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

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

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1、投票时间：2019年12月27日的交易时间，即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

12月27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上午9:15，结束时间为2019年12月27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

下午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

务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

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

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单位）出席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六

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对以下议案行使表决权。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表决意见

该列打勾的栏

目可以投票

同意

反

对

弃权

100.00 总议案 √

1.00 审议《关于变更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提案》 √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证件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户：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有效期限：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委托签发日期：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000035

证券简称：中国天楹 公告编号：

TY2019-104

中国天楹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境外控股子公司收到中标通知书的

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项目中标情况

近日， 中国天楹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全资子公司Urbaser, � S.A.（以下简称

“Urbaser” ）的控股子公司Consorcio� Urvaseo（以下简称“Urvaseo” ）收到来自厄瓜多尔瓜亚基尔

市政府的中标通知，确定Urvaseo成为瓜亚基尔市垃圾收集与街道清扫项目的中标单位。

二、中标项目主要情况

1、项目名称：瓜亚基尔市垃圾收集与街道清扫项目

2、中标单位：Urvaseo� (Urbaser持股51%� ，Valango,S.A.持股49%� )

3、中标编号： R-LICBS-MIMG-004-2019

4、招标人：瓜亚基尔市政府

5、中标金额：53,609,658.55美元/年

6、服务期：7年6个月

7、项目内容：为瓜亚基尔市以及一些乡村地区提供公共服务，包括垃圾收集、公共道路清扫保洁、

非危险固体废弃物运输，以及在Las� Iguanas填埋场进行垃圾倾倒。

8、公司、Urbaser及其控股子公司Urvaseo与招标人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三、招标人基本信息

招标人名称：瓜亚基尔市政府

法定代表人：Cynthia� F.� Viteri� Jimenez

职务：市长

业务范围：政府机构，无主营业务

四、中标项目对公司的影响

本项目的中标是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收购 Urbaser�完成后，Urbaser�及其子公司在境外取得的又

一佳绩，若本中标项目最终能签署正式协议并顺利履行，将为公司在境外拓展广阔的环保市场奠定更

为坚实的基础，同时也为公司在环卫项目运营方面积累更多丰富的经验，增强了公司综合竞争实力，进

一步巩固公司在境内外环保行业的竞争优势，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也将带来积极的影响。 本次中标不影

响公司经营的独立性。

五、风险提示

目前，公司虽已收到《中标通知书》，但尚未与招标人签署正式协议，协议的签订和协议条款尚存

在不确定性，公司将依据该项目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中标通知书》

特此公告。

中国天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2月11日

Disclosure�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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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0136

证券简称：当代明诚 公告编号：临

2019-146

号

武汉当代明诚文化体育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八十三次会议决

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和会议资料于2019年12月5日以传真和电子邮件方式通知各位董事。

(三)本次董事会会议于2019年12月11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四)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7人。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关于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获得通过。

关于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的公告将于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武汉当代明诚文化体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2月12日

证券代码：

600136

证券简称：当代明诚 公告编号：临

2019-147

号

武汉当代明诚文化体育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

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监事会会议通知和会议资料于2019年12月5日以传真和电子邮件方式通知各位监事。

(三)本次监事会会议于2019年12月11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四)本次监事会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会议监事3人。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关于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获得通过。

关于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的公告将于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监事会审议通过上述议案并认为：

本次募集资金置换，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

度》等相关规定；本次募集资金置换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

向和损害股东利益之情形。

特此公告。

武汉当代明诚文化体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12月12日

证券代码：

600136

证券简称：当代明诚 公告编号：临

2019-148

号

武汉当代明诚文化体育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

自筹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司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武汉当代明诚文化体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名称已由“武汉当代明诚股份有限公司” 更名

为“武汉当代明诚文化体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详见公司于2019年9月30日披露的相关公告，以下简

称“公司” ）于2019年12月实施了2017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以下简称“非公开发行” ）相关事宜，

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公司将置换先行支付收购Super� Sports� Media� Inc.（以下

简称“新英开曼” ）股权的交易对价285,506.29万元，本次置换符合募集资金到账后6个月内进行置换

的规定。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证监许可[2019]（1578）号《关于核准武汉当代明诚文化股

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97,436,437股新股。 本次非公开发

行的每股发行价格为8.48元,募集资金总额82,626.1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2,650万元后，已全部划转至

公司指定的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另外，扣除与本次发行直接相关的其他费用共计26,500,000元，实

际募集资金净额为799,760,985.76元， 以上募集资金已于2019年12月9日由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武汉当代明诚文化体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众环验字(2019)

010095号）验证确认。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设立了相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募集资金

到账后，已全部存放于经董事会批准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并与承销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银行

签署了募集资金监管协议。 (详见公司于2019年12月11日披露的《武汉当代明诚文化体育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2019-145号)

二、发行申请文件承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根据公司《2017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本次募集资金将用于对子公司当代明诚（香港）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诚香港” ）增资以收购新英开曼股权，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 项目投资额（万元） 拟投入募集资金额（万元）

1 收购新英开曼股权 285,506.29 187,000.00

合计 285,506.29 187,000.00

注：本次收购新英开曼向交易对方支付股份的交易对价为4.315亿美元，按照2018年6月30日的外

汇牌价6.6166换算为人民币为28.55亿元。

如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不能满足上述项目所需，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

为尽快推动上述项目顺利实施，公司以自筹资金先行支付收购新英开曼股权的交易对价，履行交

割手续，并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到位后，对公司前期先行投入的自筹资金予以置换。

三、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情况

（一）募投项目的交易基本情况

在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前，本公司以子公司明诚香港为主体，以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交易对方

持有的新英开曼100%股份并认购新英开曼新发行的股份。 新英开曼100%股权评估值为354,167.93万

元，经各方协商确定，本次交易的交易价格为5亿美元（按照评估基准日的外汇牌价6.8633换算为人民

币为34.32亿元）。

本次交易由以下部分构成：

1、明诚香港向交易对方支付股份的交易对价合计4.315亿美元，用于收购交易对方持有新英开曼的

100%股权。 明诚香港应向各交易对方分别支付的现金对价情况如下：

交易对方

出售股份性

质

出售股份数量

（股）

持股比例（%） 对价（美元）

IDG�China�Media�Fund�L.P. 普通股 2,500,000 5.29 22,826,350

IDG-Accel�China�Growth�Fund�L.P. 优先股 14,681,835 31.08 134,110,200

IDG-Accel�China�Growth�Fund-A�L.P. 优先股 3,000,375 6.35 27,400,250

IDG-Accel�China�Investors�L.P. 优先股 1,367,790 2.90 12,513,500

EASY�EXCEL�LIMITED 普通股 2,500,000 5.29 22,826,350

Edia�Media�Yang�Holding�Limited 优先股 5,475,000 11.59 50,010,850

Edia�Media�Hu�Holding�Limited 优先股 5,475,000 11.59 50,010,850

BesTV�INTERNATIONAL�(CAYMAN)�

LIMITED

优先股 6,918,605 14.65 63,214,750

PCCW�Media�Limited 优先股 5,321,980 11.26 48,586,900

合计 47,240,585 100 431,500,000

2、明诚香港以6,850万美元认购新英开曼新发行的股份7,499,453股。

（二）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实施情况

2018年3月，公司完成第一期交易价款1亿美元的支付工作，并与交易对方就本次重组的延期交割

达成共识（ 公告编号：临2018-052号）。 2018年7月，公司完成了第二期交易价款的支付工作，至该

公告披露日，收购新英开曼的股份购买对价4.315亿美元已经全部支付（ 公告编号：临2018-096

号）。

2018年8月31日，公司根据《股份购买协议》完成了6,850万美元认购新英开曼新增普通股的支付

工作，至此，收购新英开曼的相关款项已全部支付完毕。 同日，相关资产过户至明诚香港的相关手续也

已办理完毕，至此，新英开曼成为明诚香港全资子公司（ 公告编号：临2018-123号）。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对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际使用自筹资金情况进行

专项鉴证，并出具《武汉当代明诚文化体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

告》（众环专字〔2019〕011848号）。

四、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自筹资金的董事会、监事会审议程序

公司本次以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事项已经2019年12月11日召开的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八十三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审计委

员会就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相关审议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

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的要求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制度的规定。

五、专项意见说明

（一）会计师事务所的结论性意见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截止2019年12月11日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项目先期

投入自筹资金事项进行了鉴证，并出具了《关于武汉当代明诚文化体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

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众环专字〔2019〕011848号）。 认为公司编制的《自筹资金投入募投

项目专项说明》已经按《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如

实反映了公司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情况。

（二）保荐机构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当代明诚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事项

未违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有关承诺，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且

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 申万宏源、天风证券对当代明诚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事项无异议。

（三）独立董事的结论性意见

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行为履行了相应的审议程序，

置换时间距离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没有超过六个月， 符合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

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的要求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制度的规定。 公司上述行为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

计划相抵触，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因此， 我们同意公司以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同等金额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

金。

（四）审计委员会的结论性意见

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履行了相应的审议程序，且已

经由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鉴证报告。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置换时间距离募集

资金到账时间不超过6个月，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的使用符合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或损

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五）监事会的结论性意见

本次募集资金置换，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

度》等相关规定；本次募集资金置换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

向和损害股东利益之情形。 因此，同意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

六、上网公告文件

（一）第八届董事会第八十三次会议决议；

（二）第八届监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三）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武汉当代明诚文化体育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

（四）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武汉当代明诚文

化体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事项的核查意

见》；

（五）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八十三会议相关事项的审核意见；

（六）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八十三会议相关事项的审核意见。

特此公告。

武汉当代明诚文化体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2月12日

证券代码：

603997

证券简称：继峰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89

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发行数量和价格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发行数量：384,189,721股

发行价格：7.59�元/股

●预计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新增的股份已于2019年12月10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

毕股份登记手续。 新增股份可在其限售期满的次一交易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预计上市时间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非交易日，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限售期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开始计

算。

●资产过户情况

2019年10月8日，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之标的资产暨宁波继烨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继烨投资” ）100%的股权已全部过户并完成了工商

变更登记手续。

一、本次发行概况

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上市公司” 或“继峰股份” ）通过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继烨投资100%的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

（一）本次交易履行的程序

1、上市公司内部决策

2019年3月31日，上市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发行可转换债券、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的相关议案。

2019年4月19日，上市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发行可转换债券、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之调整情况。

2019年4月29日，上市公司召开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了本次发行可转换债券、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的相关议案。

2、标的公司的内部决策

继烨投资于2019年3月31日作出股东会决议，同意继峰股份通过向宁波东证继涵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以下简称“东证继涵” ）、上海并购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海并

购基金” ）、马鞍山固信君瀛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固信君瀛” ）、新余润信格

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润信格峰”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绿脉程锦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以下简称“绿脉程锦” ）、广州力鼎凯得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力

鼎凯得” ）非公开发行可转换债券、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其所持继烨投资100%股权并签署相关

的交易文件，继烨投资各股东均放弃在本次交易中的优先购买权。

3、交易对方的内部决策

东证继涵、上海并购基金、固信君瀛、润信格峰、绿脉程锦、力鼎凯得均已履行内部决策程序，同意继

峰股份通过向其非公开发行可转换债券、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其所持继烨投资100%股权并签署

相关的交易文件。

4、中国证监会审批情况

2019年8月14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 ）核发的《关于核准宁波

继峰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向宁波东证继涵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等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1428号）。

（二）本次发行情况

本次发行涉及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及定向可转换公司债券，具体情况如下：

1、购买资产发行股份情况

（1）股票种类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票类型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

（2）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的股数为384,189,721股。

（3）发行价格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及与交易各方的协商，公司此次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

发行价格为7.59元/股。

（4）保荐机构及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的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独立财务顾问” 、“海

通证券” ）。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股份购买继烨投资100%股份支付的承销费合计为49,572,012.00

元。

2、购买资产发行定向可转换公司债券情况

本次交易之发行定向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部分尚未实施完毕。 公司将继续积极推进本次交易

的相关工作，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披露实施进展情况。

（三）募集资金验资及股份登记情况

2019年10月29日，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验资报告》（瑞华验字[2019]48510002号，以下简称《验资报告》）。 根据该《验资报告》，经审验，截至

2019年10月8日，公司已收到交易对方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股本）合计384,189,721.00元，以股权出

资2,915,999,982.39元，其中384,189,721.00元计入股本，超过部分扣除本次发行费用后的溢价部分

2,518,810,261.39元计入资本公积。

2019年12月10日，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出具了《证券变更登记证明》，公司发行384,189,721股股

份的相关证券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公司将向工商管理部门办理注册资本、实收资本等事宜的工商变更

登记手续。

（四）资产过户情况

2019年10月8日，继烨投资100%股权的过户手续及相关工商登记已经完成，并收到了工商主管部

门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6MA2AENMGXB），公司已持有继烨投资100%

的股权。

（五）独立财务顾问和法律顾问意见

1、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上市公司本次交易的实施过程已履行了法定的决策、审批、核准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

《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资产过户手续已经办理完毕，过户手续

合法有效；上市公司已完成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验资工作；上市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新增

股份已办理完成登记手续，相关事项合法、有效；上市公司已就本次交易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和《上市规则》的要求，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未出现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信息存在重大

差异的情形；在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发生调整；截至独立财务顾

问核查意见出具之日，上市公司不存在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亦不存在为

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本次交易的相关协议及承诺已切实履行或正在履行中，各方未

出现违反协议或承诺的情形；本次交易的后续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在各方切实履行协议约

定的基础上，相关后续事项的办理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的风险。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独立财务顾问认

为继峰股份具备非公开发行股票及相关股份上市的基本条件， 独立财务顾问同意推荐继峰股份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2、金杜律师事务所意见：

本次交易已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相关交易协议约定的全部生效条件已得到满足，本次交易可以

实施；本次交易项下标的资产已办理完毕资产过户相关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继峰股份已完成本次交易

购买资产的验资及新增股份登记手续。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交易已按照《重组管理办法》

适当实施。继峰股份尚需办理本法律意见书第八部分所述的后续事项，在交易各方按照已签署的相关协

议与承诺全面履行各自义务的情况下，该等后续事项的办理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二、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本次发行股数为384,189,721股，交易对价为291,600万元。 具体发行情况如下：

交易对方 股份对价（万元） 获得股份数量（股） 占本次发股数比例

东证继涵 172,600 227,404,479 59.19%

上海并购基金 38,000 50,065,876 13.03%

润信格峰 30,000 39,525,691 10.29%

固信君瀛 18,000 23,715,415 6.17%

绿脉程锦 18,000 23,715,415 6.17%

力鼎凯得 15,000 19,762,845 5.14%

合计 291,600 384,189,721 100.00%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为东证继涵、上海并购基金、润信格峰、固信君瀛、绿脉程锦、力鼎

凯得。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相关规定以及交易对方出具的承诺函，新增股份的限售安排如下所示：

交易对方 新增股份（股） 限售安排

东证继涵 227,404,479 36个月

上海并购基金 50,065,876 12个月

润信格峰 39,525,691 12个月

固信君瀛 15,151,515 12个月

固信君瀛 8,563,900 36个月

绿脉程锦 23,715,415 12个月

力鼎凯得 19,762,845 12个月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在其限售期满的次一交易日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预计上市时间如遇

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限售期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开始计算。

（二）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1、东证继涵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宁波东证继涵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成立日期 2017年12月12日

合伙期限 2017年12月12日至2047年12月11日

企业性质 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七星路88号1幢401室A区F1551

执行事务合伙人 宁波继恒投资有限公司

认缴出资额 220,1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206MA2AGBDN83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

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上海并购基金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上海并购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成立日期 2014年8月5日

合伙期限 2014年8月5日至2021年8月4日

企业性质 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南汇新城镇环湖西一路99号16号楼A座A201-2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海通并购资本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认缴出资额 296,91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312205865Q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资产管理，投资管理，财务咨询(不得从事代理记账业务)。【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固信君瀛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马鞍山固信君瀛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成立日期 2018年4月28日

合伙期限 2018年4月28日至2025年4月26日

企业性质 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 马鞍山市当涂经济开发区涂山路绿洲大厦

执行事务合伙人 君瀛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上海固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认缴出资额 18,44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40500MA2RNE666C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4、润信格峰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新余润信格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成立日期 2018年3月23日

合伙期限 2018年3月23日至2023年3月22日

企业性质 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 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康泰路21号渝水区新经济大楼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中信建投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认缴出资额 31,647.68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60502MA37RH9W1E

经营范围

企业投资、投资管理及咨询(不含金融、证券、期货、保险业务)、资产管理、项目投资策

划、会议会展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5、绿脉程锦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绿脉程锦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成立日期 2018年5月18日

合伙期限 2018年5月18日至2030年5月17日

企业性质 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七星路88号1幢401室A区C0321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上海中车绿脉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委托代表：方栋超）

认缴出资额 18,01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206MA2AJT6J6W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项目投资，投资咨询。(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

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力鼎凯得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广州力鼎凯得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成立日期 2017年12月14日

合伙期限 2017年12月14日至2022年12月14日

企业性质 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 广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城科学大道235号A3栋第10层1003单元

执行事务合伙人 广州力鼎凯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伍朝阳）

认缴出资额 125,57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1MA5AN37L5A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本次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上述发行对象均为投资型企业，与公司不存在业务上的关联。 其中，东证继涵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王

义平、邬碧峰夫妇及其子王继民控制的企业。 除此之外，其余5家发行对象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10名股东变化

本次发行前，截至2019年9月30日，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期末持股数量

（股）

比例

(%)

1 宁波继弘投资有限公司 332,441,497 51.99

2 Wing�Sing�International�C0.,�LTD. 146,880,000 22.97

3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欧恒利三年定期开放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8,716,298 1.36

4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欧价值发现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5,824,895 0.91

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行业领先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3,200,831 0.5

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欧潜力价值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062,335 0.48

7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优企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2,600,200 0.41

8 华璐 2,071,600 0.32

9 姜明 2,000,000 0.31

1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999,038 0.31

本次发行后，截至2019年12月10日，上市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期末持股数量

（股）

比例

(%)

1 宁波继弘投资有限公司 332,441,497 32.48

2

东证融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宁波东证继涵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227,404,479 22.22

3 WING�SING�INTERNATIONAL�CO.,�LTD. 146,880,000 14.35

4 上海并购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0,065,876 4.89

5

中信建投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新余润信格峰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39,525,691 3.86

6

上海固信投资控股有限公司－马鞍山固信君瀛股权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3,715,415 2.32

7

上海中车绿脉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宁波梅山保

税港区绿脉程锦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3,715,415 2.32

8

广州力鼎凯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广州力鼎凯得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9,762,845 1.93

9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欧恒利三年定期开放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8,716,298 0.85

1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优企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4,700,307 0.46

本次发行完成后，王义平、邬碧峰、王继民通过其所控制的继弘投资、Wing� Sing、东证继涵合计持有上

市公司股份706,725,97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69.05%，仍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公司控制权未发

生变化。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本次新增股份登记前，公司的总股本为639,413,200股。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

发行数量为384,189,721股，本次新增股份登记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1,023,602,921股。 本次新增

股份登记前后公司的股本结构变化如下表所示：

单位：股 变动前 变动数 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1、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0 384,189,721 384,189,721

2、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7,542,350 0 7,542,350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7,542,350 384,189,721 391,732,071

无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A股 631,870,850 0 631,870,850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631,870,850 0 631,870,850

股份总额 - 639,413,200 384,189,721 1,023,602,921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对公司财务状况、盈利能力及主营业务构成、发展

战略与管理模式等方面均有积极影响， 具体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披露的《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公告书》。

六、与本次发行相关的机构情况

（一）独立财务顾问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杰

地址：上海市广东路689号

联系电话：021-23219000

传真：021-63411061

项目联系人：顾峥、刘赛辉、杨阳

（二）法律顾问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王玲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1号环球金融中心办公楼东楼18层

电话：010-58785588

传真：010-58785566

经办律师：陈复安、王宁远

（三）审计机构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刘贵彬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永定门西滨河路8号院7号楼中海地产广场西塔5-11层

电话：010-88095588

传真：010-88091190

经办注册会计师：潘新华、邬晓磊

（四）估值机构

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小敏

地址：上海市延安西路889号太平洋企业中心19楼

电话：021-52402166

传真：021-52402166

联系人：武钢、王云

（五）审阅机构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余强

地址：杭州市钱江新城新业路8号UDC时代大厦A座6层

电话：0571-88879000

传真：0571-88879000

经办注册会计师：金刚峰、银雪姣、王佶恺

（六）验资机构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刘贵彬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永定门西滨河路8号院7号楼中海地产广场西塔5-11层

电话：010-88095588

传真：010-88091190

经办注册会计师：张莉萍、杨运辉

七、上网公告附件

1、《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

2、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的 《验资报告》（瑞华验字[2019]

48510002号）；

3、《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4、《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2月11日


